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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直〔2018〕39号

温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8年市局直属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市局直属各中学，鹿城区教育局：

现将《2018年市局直属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工作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温州市教育局
2018年4月17日
2018年市局直属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工作实施办法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引导学校多样化办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根据《温州市教育局关于2018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实施意见》（温教基〔2018〕12号）《温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18年市局直属、鹿城区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办法的通知》（温教直〔2018〕16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招生学校申报

招生学校必须具备立足于体育、艺术、科技三方面的特色项目，且有相应课程实施能力和条件。
获得省级及以上体育、艺术特色学校（含阳光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或在2015—2017年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艺术比赛（展演）中获得集体项目一等奖、体育比赛中获得团体总分（或集体项目）前六名的省一、二级特色示范高中，可向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申请面向全市招收体育、艺术类特长生。
普通高中招收特长生的比例不超过学校当年招生计划数的5%（足球项目招生计划数单列）。面向全市招收特长生的学校每个项目不超过5人。
二、招生项目及名额、条件

根据各市直高中学校申报，并经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审核，市直高中学校2018年招收特长生共264人（含足球单列计划46人），其中面向全市招生133人，面向鹿城区招生131人。具体招生计划及项目、人数见附件1及各校校园网。招生对象为已报名参加温州市2018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初中毕业生。
三、招生程序

（一）招生学校要成立以校长任组长的学校特长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招生学校结合本校特长生招生计划与报名条件，组织好报名审核工作。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到相关学校网站下载填写《2018年温州市局直属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报名表》（附件2），并携带学校要求的相关材料到学校报名，报名时间为4月22－23日。
（二）报名完成后，招生学校根据报名情况及需要，进一步确定田径、器乐等招生项目的细化计划，经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审核，于5月3日前在校园网公布。
（三）2018年市直普高特长生招生的专业测试采取学校联合测试与独立测试相结合的办法。具体测试与录取办法以及本校各招生项目降分分值，经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审核，于5月3日前在各校园网公示，公示期为一周。省一级特色示范学校（温州中学、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特长生招生专业测试时间为5月6日（周日），其它市直普通高中学校特长生招生专业测试时间为5月12日（周六）。
（四）专业测试完成后，招生学校公示测试成绩排名并在一周内完成预录取，预录取和备录取名单在本校校园网公示，公示期为一周。考生不得同时被2所及以上学校预录取或备取，也不得被同一所学校2个及以上项目预录取或备取，否则予以取消录取资格。
（五）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后，按考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专业测试降分值择优录取。

特长生招生录取，其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最多可在招生学校统招录取线下降60—80分（省一级特色示范校可降80分、省二级特色示范校可降70分、一般普通高中可降60分）。对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的体育特长生，根据实际情况，经招生学校申请、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同意后，其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可在生源地普高录取最低控制线下100分内照顾录取。
（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后，已被预录取的考生必须向报考学校递交学业考试成绩单及复印件。不递交者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学校根据考生学业考试成绩、本校特长生招生计划及本实施方案中的录取办法择优录取，确定录取名单后报市教育局直管处审批。经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审核，被录取的学生由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不再参加志愿录取及其他学校的各类招生录取。
（七）特长生招生过程中，招生学校必须保证招生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对招生过程实行全程监督。学生、家长、教师和广大社会人士对特长生测试和录取的办法及实施环节认为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和行为的，或者对测试、招生结果存在异议的，可在相应公示期内向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反映，中招办应及时受理和反馈。若招生学校有徇私舞弊行为并经查实的，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将取消该校以后三年该项目的招生资格。
附件：1.2018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校特长生招生项目
计划表
2.2018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报名
表
抄送：省教育厅，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4月17日印发

附件1
2018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校特长生招生项目计划表
	学校
	项目
	面向全市招生人数
	面向鹿城招生人数
	合计
	报名条件

	温州中学
	田径
	5
	1
	34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2）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体育特色项目学校初中组个人项目前6名，或县、市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初中组个人项目前3名；（3）2015-2017学年浙江省教育厅、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生体育比赛个人项目前8名。

	
	女子篮球
	5
	　
	
	具备以下相应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2）2015-2017学年市级体育比赛个人项目前6名或集体项目前3名（主力队员）；（3）2015-2017学年温州市区中学生体育节及各县市区个人项目前2名、集体项目一等奖或前3名（主力队员）；（4）2015-2017学年浙江省教育厅、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生体育比赛个人项目前6名、集体项目前6名（主力队员）。

	
	健美操
	2
	　
	
	

	
	声乐
	4
	　
	
	具备以下相应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比赛个人项目市级一、二等奖或县级一等奖获得者；（2）初中阶段市级（及以上）中小学生艺术节比赛团体项目：器乐合奏市级二等奖及以上成员或有两年及以上乐队经验(需乐团指挥出具证明和排练照片)，合唱一等奖骨干成员（每校限推4名，须有学校统一公示证明），群舞一等奖骨干成员（每校限推4名，须有学校统一公示证明）；（3）2015-2017学年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声乐、舞蹈A级获得者；器乐A级或B级获得者。

	
	舞蹈
	　
	3
	
	

	
	器乐（限西洋管弦乐(含打击乐)）
	5
	5
	
	

	
	信息技术
	4
	　
	
	2015-2017学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浙江赛区）二等奖以上（含二等奖）获得者。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田径
	5
	2
	　2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2）2015-2017学年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体育特色项目学校个人项目前5名；（3）2015-2017学年县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个人项目前3名。

	
	排球
	4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2）2015-2017学年浙江省教育厅、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生排球比赛前6名（主力队员）；（3）2015-2017学年市运会（青少年部）、温州市中学生排球联赛、温州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县市区中学生体育节排球比赛前3名（主力队员）。

	
	定向运动
	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浙江省教育厅、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生定向比赛个人项目前12名、集体项目前3名（主力队员）；（2）2015-2017学年市运会（青少年部）、市区中学生体育节定向比赛个人项目前8名，集体项目前3名（主力队员）；（3）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800m及以上的田径中长跑项目），或在2015-2017学年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体育特色项目学校个人项目前5名、2015-2017学年县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个人项目前3名田径中长跑项目（800m及以上的田径中长跑项目）。

	
	声乐
	3
	1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声乐比赛（包括合唱中的主唱）一、二等奖；（2）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声乐比赛县级或市直一等奖；（3）2015-2017学年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测试声乐A级获得者。

	
	器乐
	3
	1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器乐比赛一、二等奖；（2）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器乐比赛县级或市直一等奖；（3）2015-2017学年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器乐类A级获得者。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网球（4男2女）
	5
	1
	26人（另足球单列计划8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获得者；（2）2015-2017学年获省级网球比赛单项前八名，团体赛前三名（省体育特色学校网球团体赛、省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网球比赛、省中小学生网球积分排名赛、省青少年冠军赛和省青少年锦标赛）获得者，2015-2017学年市级网球比赛单项前六名，团体前两名（市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市中学生网球锦标赛）获得者。

	
	游泳（1男1女）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获得者；（2）2015-2017学年个人单项获省游泳锦标赛、冠军赛个人单项前六名，2015-2017学年省中小学生游泳联赛个人单项前三名，2017年温州市中小学生游泳联赛个人单项前两名获得者。

	
	男子足球
	8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获得者；（2）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校园体育季足球赛前六名的主力队员，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校园足球秋季联赛前八名的主力队员，2015-2017学年教育部门组织省级比赛前八名的主力队员。

	
	田径（男或女比例不超过75%）
	　
	5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获得者；（2）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体育特色项目学校初中组个人项目前八名或市区初中组个人项目前五名获得者。

	
	男子篮球
	　
	5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获得者；（2）2015-2017学年温州市区中学生篮球赛前六名的主力队员，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篮球赛前八名的主力队员，2017年温州市区全明星赛参赛队员，2015-2017学年温州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前三名的主力队员（其中前锋、中锋身高分别须达180CM、185CM，未获以上荣誉但身高达到188CM的学生由学校推荐也可参加报名）。

	
	朗诵
	2
	　
	
	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艺术节朗诵比赛市级一、二等奖（含市直或县区级一等奖）获得者。

	
	声乐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艺术节声乐比赛个人项目市级一、二等奖（含市直或鹿城区一等奖）获得者。（2）2015-2017学年艺术特长生水平测试A级获得者。

	
	钢琴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艺术节钢琴比赛个人项目市级一、二等奖（含市直或鹿城区一等奖）获得者。（2）2015-2017学年艺术特长生水平测试A、B级获得者。

	
	话剧
	　
	2
	
	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艺术节话剧比赛一、二等奖（含市直或鹿城区一等奖）获得者。

	温州市第八高级中学
	健美操
	5
	　
	35人（另足球单列计划16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市直舞蹈比赛一等奖、健美操比赛个人或团体前六名主力队员（由教育局或体育局主办的比赛）；（2）2015-2017学年市级舞蹈比赛三等奖以上、健美操比赛个人或团体前八名主力队员（由教育局或体育局主办的比赛）。

	
	男子篮球
	　
	5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篮球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证书；（2）2015-2017学年市直级中学生篮球赛前8名的主力队员（由教育局或体育局主办的比赛）；（3）未获以上荣誉但身高190cm以上学生由各初中学校推荐也可报名参加选拔。

	
	男子足球
	8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直或县（市、区）体育节足球比赛初中组团体前6名的主力队员；（2）2015-2017学年温州市区中学生足球联赛前8名的主力队员；（3）ZSFL浙江省第七届、第八届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总决赛前8名的主力队员；（4）持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证书的运动员。 

	
	女子足球
	8
	　
	
	

	
	乒乓球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证书；（2）2015-2017学年教育局或体育局主办的鹿城区比赛前三名、市级比赛前六名获得者。

	
	田径
	　
	8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证书；（2）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体育特色项目学校初中组个人项目前八名、市区初中组个人项目前六名。

	
	武术
	5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证书；（2）2015-2017学年教育局或体育局主办的市级比赛前三名、省级比赛前六名获得者。

	
	声乐
	5
	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声乐比赛（个人或者小组唱）获得市级三等奖以上或市直一、二等奖；（2）2016年以后（包括2016年）浙江省艺术特长声乐类A、B级测试通过；（3）初中阶段一直坚持合唱团训练，有丰富的表演经验者（该条件报名凭2015-2017学年市级合唱比赛二等奖及以上有关证书和初中学校相关证明）。

	温州市第　十四高级中学
	田径
	　
	2
	22人（另足球单列计划8人）
	参加2015-2017学年省、市中学生体育节、运动会比赛获得集体项目前8名（主力队员）、个人项目前8名的学生。

	
	定向运动
	　
	2
	
	参加2015-2017学年浙江省、温州市定向运动比赛，获集体项目前3名、个人项目前5名的学生。

	
	游泳
	　
	3
	
	参加2015-2017学年省、市中学生体育节、运动会游泳比赛集体项目前8名、个人项目前8名的学生。

	
	声乐
	2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浙江省、温州市艺术节声乐、合唱比赛，获市级以上一、二等奖或县级一等奖的学生；（2）2015-2017学年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声乐类A、B级获得者。

	
	器乐（电声乐）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浙江省、温州市艺术节器乐比赛，获市级以上一、二等奖或县级一等奖的学生；（2）2015-2017学年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器乐类A、B级获得者。

	
	非遗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浙江省、温州市艺术节篆刻、剪纸、立体造型等比赛，获市级以上一、二等奖或县级一等奖的学生；（2）2015-2017学年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美术类(篆刻、剪纸、立体造型)A、B级获得者。

	
	美术
	
	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浙江省、温州市艺术节绘画、书法、篆刻、剪纸、摄影、设计、立体造型等比赛，获市级以上一、二等奖或县级一等奖的学生；（2）2015-2017学年浙江省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美术类A、B级获得者。

	
	科技
	
	4
	
	参加2015-2017学年浙江省、温州市科技节、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机器人大赛、网页大赛、创客大赛，获一、二等奖的学生。

	
	男子足球
	　
	8
	
	参加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足球联赛获得团体前8名的主力队员。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田径
	　
	6
	16人（另足球单列计划10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等级资格的。（2））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体育特色项目学校初中组个人项目前八名、市区初中组个人项目前六名。

	
	羽毛球(男)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等级资格的。（2）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羽毛球锦标赛个人项目（含单、双、混）前6名、集体项目体前4名（主力队员）；（3）2015-2017学年浙江省教育厅或浙江省体育局举办的浙江省中学生羽毛球比赛个人项目（含单、双、混）前8名、集体项目前6名(主力队员)。

	
	男子足球
	10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等级资格的。（2）2015-2017学年温州市直或县（市、区）体育节足球比赛初中组团体前8名(主力队员)；（3）2015-2017学年ZSFL浙江省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总决赛前8名(主力队员)；（4）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团体前8名(主力队员)。

	
	乒乓球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获得者；（2）2015-2017学年温州市区中学生体育节乒乓球比赛初中团体前5名(主力队员)；（3）2015-2017学年温州市教育局和体育局举办的温州市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初中团体前6名(主力队员)；（4）2015-2017学年浙江省教育厅和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生乒乓球比赛个人前8名、集体项目前8名(主力队员)；

	
	科技
	　
	2
	
	2015—2017学年浙江省、温州市机器人大赛、创客大赛，获一、二等奖的学生

	
	朗诵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朗诵比赛个人项目一、二等奖（县级一等奖）获得者；（2）2015—2017学年省艺术节朗诵比赛项目获奖者；

	
	美术（书法）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美术比赛个人项目一、二等奖获得者；（2）2015—2017学年省艺术节美术比赛项目获奖者；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田径
	4
	3
	36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体育特色项目学校初中组个人项目前6名、县市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初中组个人项目前4名；（2）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员证书。

	
	乒乓球
	　
	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区中学生体育节乒乓球比赛初中团体前5名的主力队员；（2）2015-2017学年温州市教育局和体育局举办的温州市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初中团体前6名的主力队员；（3）2015-2017学年浙江省教育厅和体育局联合举办的中学生乒乓球比赛个人前10名、集体项目前10名的主力队员；（4）该项目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获得者。

	
	羽毛球
	5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羽毛球锦标赛个人项目（含单、双、混）前3名、集体项目第1名（主力队员）；（2）2015-2017学年浙江省教育厅或浙江省体育局举办的浙江省中学生羽毛球比赛个人项目（含单、双、混）前6名、集体项目前2名(主力队员)。

	
	男子篮球
	　
	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区中学生体育节男子篮球前8名的主力队员；（2）该项目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员证书。

	
	拳击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少年儿童拳击锦标赛前3名；2、2015-2017学年浙江省少年儿童拳击锦标赛前5名；3、2015-2017学年浙江省少年儿童拳击冠军赛前5名；4、2015-2017学年该项目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员证书。

	
	航模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青少年航空、车辆模型锦标赛中项目获奖者；（2）2015-2017学年温州科技创新大赛（制作类、机器人类）中获奖者。

	
	器乐
	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器乐比赛个人项目市级一、二等奖（或县级一等奖）获得者；（2）2015-2017学年浙江省中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器乐类A、B级获得者。

	
	声乐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声乐比赛个人项目市级一、二等奖（或县级一等奖）获得者；（2）2015-2017学年浙江省中学生艺术特长水平测试声乐类A、B级获得者。

	
	创客（信息技术）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2015-2017学年全国、省、市学生电脑制作活动中创客项目、程序设计、3D创意设计、机器人现场赛项目（市三等奖及以上）；2、2015-2017学年市青少年科技节活动之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市三等奖以上、用信息技术编程类实现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市三等奖以上、用信息技术编程类实现的创客教育作品展示评比活动市三等奖及以上；

	
	击剑
	　
	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学年温州市少年儿童击剑锦标赛冠军赛获得个人前3名、团体第一；（2）2015-2017学年浙江省击剑锦标赛冠军赛获得个人前8名、团体前6；（3）2015-2017学年该项目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员证书。

	
	射艺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2015-2017全国各省市教育局或者体育局等官方举办的青少年传统弓射艺比赛前三名、团体前三名。（2）2015-2017年中国大学生射箭（射艺）比赛前6名、团体前3名。（3）该项目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员证书。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田径
	4
	　
	14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2）2015-2017学年参加县区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参办的体育比赛，取得单项比赛前八名或集体项目前八名（主力队员）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网球
	5
	1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2）2015-2017学年获得省级网球比赛单项前六名，团体比赛前二名；（3）2015-2017学年在市级网球比赛单项前六名，团体比赛前二名；（4）2015-2017学年在各县市区中学生网球比赛中获得单项前二名。 

	
	女子篮球
	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资格；（2）2015-2017学年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3）2015-2017学年在市级篮球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三名的主力队员；（4）2015-2017学年在各县市区中学生篮球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三名的主力队员。

	温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男子篮球
	　
	2
	11人
（另足球单列计划4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县、区级比赛前八名主力队员；（2）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证书；

	
	武术（男2女2）
	　
	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县、区级比赛前六名、市级及以上比赛前八名代表队的主力队员；（2）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证书；

	
	田径
	　
	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县、区级单项比赛前六名、市级及以上单项比赛前八名；（2）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证书；

	
	健美操（男1女2）
	　
	3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县、区级健美操、舞蹈比赛单项比赛前六名、市级及以上单项比赛前八名；（2）参加2015-2017学年县、区级健美操、舞蹈团体比赛二等奖以上的主力队员：（3）初中阶段荣获中学生艺术舞蹈类水平测试B级及以上证书。

	
	男子足球
	
	4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参加2015-2017学年县、区级足球比赛团体前六名、市级及以上团体比赛前八名的主力队员；（2）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动等级证书；


附件2
2018年温州市教育局直属高中学校招收特长生报名表

	姓名
	
	曾用名
	
	近期

1寸

照片

	毕业学校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中考准考证号

（请正确填写）
	
	
	
	
	
	
	
	
	
	
	

	家庭主要

成员情况
	称谓
	姓 名
	职　业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个人特长获奖情况（根据学校招生项目报名条件填写）
	

	报考学校
	
	学生本人签名：
	家长签名：

	报考类别

（）内打“√”
	体育（　）　艺术（　）　科技（　）
	
	

	报考项目
	
	
	

	招生学校报名审核意见
	学校盖章：　　　　　　　　　　　　　　  二○      年     月    日


注：（1） “报考类别”指体育、艺术、科技三类，“报考项目”指报考学校指定具体项目；（2）各栏须用黑水笔填写，书写要工整。本表可复制，或到各校校园网上下载；（3）考生姓名与准考证号要正确填写，必须与中招系统保持一致。
​

